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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934057][bookmark: _Toc357083619][bookmark: _Toc356204952]第一节 供货范围、技术规格、参数与要求
一、货物需求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交货时间
	交货地点
	备注

	1
	防爆变频带式给煤机
	GLD1500/7.5/B
	台
	4
	
	
	配套防爆电控箱、插板控制按钮等电控装置

	2
	防爆变频带式给煤机
	GLD1500/7.5/B
	台
	5
	
	
	配套防爆电控箱、插板控制按钮等电控装置

	3
	电液动三通分料器
	非标制作，参数见附图
	台
	1
	
	
	防爆

	4
	给煤机技术资料
	
	套
	各4套
	
	
	配套防爆电控箱、插板控制按钮等电控装置

	
	
	
	
	
	
	
	


二、工作环境
使用环境 室内、室外 。
最高温度： +45℃ 。
最低温度： -30℃ 。
环境相对湿度： 85%（25℃） 。
地震烈度： 7度 。
海拔高度：1325m～1550m 。
用途：  煤炭输送  。
及安装位置： 见货物需求一览表   。
三、技术参数及要求
1.1给煤机技术参数
1.1.1 设备名称：防爆变频带式给煤机（含入料溜槽及电控液动闸门） 。
1.1.2 设备型号：GLD1500/7.5/B 。
1.1.3 设备入料口尺寸：满足受煤坑下料口尺寸，1300mm×1550mm 。
1.1.4 设备尺寸：满足受煤坑下料口与返煤地道带式输送机空间安装位置：①受煤坑下料口平面至带式输送机理论带面距离为2180mm；②仓下料口平面与带式输送机导料槽平面高差1420mm 。
1.1.5 处理能力： Q=200-1500t/h·台，最大给料量≥1500t/h 。
1.1.6 入料粒度： 50-0mm 。
1.1.7 产品水分： ≤22% 。
1.1.8 驱动电机：
1.1.8.1 电机功率： 约7.5kW（参考，防爆电机） 。 
1.1.8.2 电压等级： 380/660V 。
1.1.8.3 频率： 0-50HZ 。
1.1.8.4 绝缘等级： F 。
1.1.9 电液动平板闸门：
1.1.9.1 安装方式：水平安装 。
1.1.9.2 电机功率：约4kW（参考） 。
1.1.9.3 推荐厂家：兖州海智、江苏恒械、江苏鑫联、扬州特瑞德等同品质产品 。
1.1.10 噪音要求： 1m以外小于80dB 。
1.1.11 防护等级：IP55 。
1.1.12 电机类型：一级防爆 。
1.1.13 表面涂装： 机体乳白色，电机橘黄色 。
1.1.14 变频器： 设备自带防爆变频器，预留集中控制的接线端子。变频器选用西门子、ABB等同品质产品 。
   1.2三通分料器技术参数
1.2.1 名称： 电液动三通分料器 。
1.2.2 型号： 非标制作，参数见附图 。
1.2.3 数量： 1台套 。
1.2.4 煤流速度：≥3.15m/s 。
1.2.5 给料量：≥1800t/h 。
1.2.6 入料口：B=1400mm带式输送机机头入料 。
1.2.7 出料口：三通溜槽出料口1为1500×1700mm，出料口2为 1400×1750mm 。
1.2.8 液压驱动形式：采用1台液压站驱动两只液压缸形式，电机为防爆型 。
1.2.9 电压： 380V 。
1.2.10 参考功率：4kW 。
1.2.11 颜色： 灰色 。
1.2.12 其它： 配带密封垫、紧固件、行程开关及电控箱（防爆型）等附件 。

2. 技术要求
2.1 给煤机技术要求
2.1.1 控制要求：配套提供变频装置、就地按钮箱等电控装置，具有现场手动调整变速器进行无极调速、远程PLC自动调速功能和开度显示，能实现就地操作和集中控制，具备就地/远程选择功能。
2.1.2 主体材质为Q235-A，落料连接段等与煤接触的工作面一律采用65Mn耐磨衬板，保证经久耐用；槽体采用分体式，增加16Mn耐磨衬板≥8mm，加两道清扫器，给煤机两侧加聚氨脂挡煤板。
2.1.3 每台给煤机均配带液压闸门，采用1台液压站控制1台平板闸门的方式，液压站配套提供电控装置，能实现就地操作和集中控制，具备就地/远程控制选择功能，带蓄能器，事故状态下可开启和关闭闸门。
2.1.4 要求给煤机及平板闸门均采用重型。
2.1.5 采用吊式安装。
2.1.6 液压站等电气设备均需要按一级防爆设计；煤仓下口钢制漏斗溜槽要考虑耐磨要求，内衬12mm厚16Mn耐磨衬板（采用塞焊和周边连续焊缝），设分体双缸式电液闸门；液压推杆推力不低于5000kgf，推杆运行速度不宜过快，并设有自锁装置；闸板厚度不低于20mm，并考虑耐磨要求和密封；电液推杆全部设有限位和过载保护，其中限位保护选用进口接近开关；双缸式电液推杆要设有同步装置和机械到位自锁机构，以防止闸板运行不正出现卡阻或因液压系统故障自行动作。
2.1.7 液压系统密封装置选用进口产品。
2.1.8 电液插板的操作方式采用现场按钮控制操作和集中控制操作两种方式。
2.1.9 所有插板油缸必须要设置护套，防止煤尘进入影响使用寿命和效果。
2.1.10 所有插板和翻板的操作点必须布置在能够观察到插板和翻板的位置。
2.1.11 液压闸门及液压站建议选用兖州海智、江苏恒械、江苏鑫联等公司生产的优质产品。
2.2三通分料器技术要求
2.2.1设计要求： 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范要求，设计合理，操作简便，易于维修 。
2.2.2材质要求： 壳体为10mm厚Q235钢，翻板为12mm厚16Mn钢板，法兰为7.5#角钢 。
2.2.3使用要求：采用电液推杆为动力源，能使翻板旋转快速、灵活，且具有带负荷启动能力以及超载保护能力。设备运行平稳、可靠，整机结构紧凑，耗电省、噪音小、安装方便 。
2.2.4 限位要求：在翻板启、停位置设有限位开关，保证电液推杆在确定位置及时停止，且翻板位置信号可接入集控室上位机显示 。
2.2.5 控制要求：配套防爆电控箱，具有现场操作控制和远程集中控制两种操作方式 。
2.2.6 除锈和涂漆要求：设备加工好后，表面涂一层环氧富锌底漆，两边中间漆，一遍面漆。除锈和防腐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和要求，油漆涂层满足室内的应用环境，且5年内不需重新涂装 。
2.2.7 寿命： ≥10000h 。
2.2.8 噪音：<85dB 。

3.招标人提出的特别技术要求
3.1 投标厂家设备需满足设计院提供的土建、结构图要求。中标厂家在接到中标通知6日内提供设备总布置图纸和动静载荷等土建施工设计所需的技术资料。中标厂家在设备制造前，必须与设计院进行设备参数、尺寸核实，并及时与生产、设计沟通，确保满足现场安装使用的要求。
3.2 给煤机与仓体的连接段要设有观察孔。
3.3 整体结构上保证设备不撒料并带有清扫装置。
3.4 设备配置现场防爆控制按钮。
3.5 防腐和油漆：所有供货的零部件表面必须采取适当的防腐措施。
防腐标准：动力除锈、二遍防腐漆、二遍调和漆、油漆采用聚氨酯机械底、面漆；
所有供货的钢结构必须进行喷砂、喷漆保护。所有供货部件非加工表面除锈等级达St2.5级，出厂前必须进行必要的表面除锈处理，至少上两遍底漆、两遍面漆。
投标方在投标文件中需对该部分做详细说明。
3.6 标牌
所有的总成部件必须装有铭牌，铭牌应标有该总成件的主要技术规格参数。配套的总成件铭牌要完好保留，便于察看。
3.7 安全装置
所有机器外露转动件要设防护罩，危险区域要设有明显标志。
4.通用技术要求
4.1 本技术规格书所提及的要求和供货范围都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地详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卖方须按本技术规格书和相关标准、规程、规范等提供高质量的功能齐全的优质产品及其相应服务。对国家有关安全、健康、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4.2 卖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本技术规格书和有关最新工业标准的高质量产品。要求设备是成熟可靠、技术先进、安全经济的设备的产品，且已有相同规格的合同设备制造、运行的成功经验，而不是试制品。
4.3 如卖方对本招标技术规格书提出异议，不管多么微小，都将在投标书异议表中清楚地表示。如卖方没有对招标技术规格书提出异议，则可认为卖方完全接受和同意招标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4.4 卖方执行本规格书所列要求、标准。本规格书中未提及的内容均满足或优于本规格书所列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有关国际标准。本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遇到与卖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标准要求较高的标准执行。
4.5 卖方所提供的设计、设备和相关文件应使用国际单位制（SI）。技术规格书有中、英文两个文本，一旦发生争议，以中文版本为准。
4.6 卖方提交的文件和资料，包括与项目有关事宜联系的所有来往函电，以及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时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均应使用中文。
4.7 在签订订货合同之后，买方有权对本技术规格书提出补充要求和修改，卖方应允诺予以配合，具体项目和条件由双方商定。
4.8 设备采用的专利及涉及到的全部费用均被认为已包含在合同报价中，卖方保证买方不承担有关专利技术的一切责任，且设备合同价不变。
4.9 卖方对整套设备和配套辅助系统的技术、质量等负全面责任。

[bookmark: _Toc21151][bookmark: _Toc357083620][bookmark: _Toc7934058]第二节 备件及工具
1. 所有为设备的安装、空载试验、带载试验、试运行、质保期内和质保期后1年必备的备件、消耗品，包括专用工具、仪器、仪表等，在设备交货时提供。推迟的交货期将按照设备推迟交货计算。
2. 中标人应提供完整备件手册、备件件号、数量、规格型号、价格表的CD盘，随同设备发货。
3. 中标人应保证所有零部件均有唯一编码，如属外购标准件，要求必须按照原厂家编码执行。
4. 中标人还将进一步提供可靠信息以及电动机设备上的所需的备件、易耗品及标准件的货源地，包括润滑油脂。
5. 设备采用的外购、外协件应提供原产地证明及检验合格证书。
6. 如因为中标人提供1年期备件（不超过主机价格的5%）明细不准确，导致招标人误采购或按明细提供数量不足以满足生产需求，中标人应免费提供相应的备件。
7. 中标人应保证长期以最优惠的价格供给易损件和备件。如果备件发生设计变更，应将变更信息及时通知用户。
8. 中标人备件价格在设备开始使用的3年内必须维持稳定。
9. 在5年内，因中标人技术升级导致部分备件不能提供时，中标人要免费为用户升级设备。
10. 5年后在备件停止生产的情况下，中标人应事先将要停止生产的计划通知招标人使招标人有足够的时间采购所需的备件。
11. 5年后在备件停止生产后，如果招标人要求，中标人应免费向招标人提供备件的蓝图、图纸和规格。
[bookmark: _Toc357083621][bookmark: _Toc28947][bookmark: _Toc7934059]第三节 设计联络会及配套责任
1．中标人承担整个合同设备的设计、制造与调试的所有责任。按要求中标人应与他们的分包者对设备设计、制造和试运行所必须的信息、数据和图纸的交换应紧密配合。
2．为使合同项下的设备能够顺利地制造，中标人和招标人应协商设备的设计。中标人要派设备制造商设计人员到招标人现场进行调研和考察。
3．为了确保设计的准确性，双方将协商确定召开设计联络会。会议地点及时间应在合同协商阶段决定。双方将签署联络会议备忘录，并作为设计的依据，与合同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4．联络会后，中标人认为对设计所涉及的主要技术问题，有必要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到招标人现场进行讨论磋商，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5．所供设备与其它相关设备的配合尺寸，通过设计联络确认。
6．中标人应向招标人及配套的其它进行数据上传的设备厂家提供通讯协议、数据表格及通讯接口形式。
7．在设计联络会议上因配套需要、设备本身缺陷、实际使用需要而进行的一些小的设计变更，中标人必须积极配合，并且不能提出费用要求。
8．设计联络会议上中标人必须提交最终设计图纸，供招标人和其它配套厂家确认。
[bookmark: _Toc357083622][bookmark: _Toc7934060][bookmark: _Toc2602]第四节 设备出厂前检验
1. 为了对合同设备及其相关设备生产期间的质量检验，招标人有权派人到中标人所在工厂进行检验。对于在中标人所在地的交通费用和为便于招标人质检要求，诸如必要的安全用具、办公用品、技术文件和图纸、核算数据、制造和检验标准及其它必备的检验数据应由中标人免费提供。
2. 在制造期间招标人的一切监理和质检活动所形成的书面资料均不作为中标人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在交货前招标人的质检，既不能免去合同中属于投标人质量担保期范围内的责任，也不能替代设备抵运招标人现场的质量检验。
3．在中检中质检团成员发现或提出的问题，双方应积极通过友好的态度协商解决。
4. 设备在出厂前必须进行整体联合试运转，根据试运转时间确定招标人中检时间，联合试运转应在招标人中检人员监督下进行。
5. 在设备到达招标人现场后组装试运转中如出现问题，原因是中标人没有在出厂前进行设备整体联合试运转，因此推迟的时间将按照推迟交货期来计算。
[bookmark: _Toc357083623][bookmark: _Toc9982][bookmark: _Toc7934061]第五节 技术服务
1. 中标人应派出有技术、有能力胜任的服务工程师到现场，提供有关安装管理、调试、空载测试、性能测试、试运转、维修及现场培训维修人员的服务。中标人服务工程师的主要责任与任务如下：
——给招标人安装人员提供完整的技术指导。
——指导招标人人员进行合同设备的试运转，运行测试和性能测试。
——矿区现场培训招标人人员。
——设备投入使用后提供现场运行技术支持。
——质保期内技术服务。
2. 安装前，应由中标人的技术服务人员给予招标人安装人员提供合同设备的装配介绍、讲课与培训；详细解释技术文件、图纸和操作手册以及设备运行和相关的预防措施等；回答和解决招标人人员提出的技术问题。中标人技术人员的指导必须是正确的，如果出现由于非正确技术指导而造成的损失，中标人将自出资金维修、更换或补偿损失部分。
3. 中标人将提供所有的关于装配与组装所用的专用工具,例如:专用测试仪、测量仪和机械工具。
4. 在现场举行由双方参加的会议，对所提供设备进行安装的准备工作进行讨论。
5. 对于安装指导、测试运转、性能测试、试运转和验收，包括招标人操作和维修人员的现场培训,中标人需免费提供。
6. 中标人应提供用于招标人自行培训人员需要使用的相关培训材料。
7. 设备过质保期后，在设备使用寿命内，如招标人需要，中标人应确保服务工程师到现场进行技术服务。
8. 设备第一次在招标人组装、试运转时中标人必须派设备制造工厂技术服务工程师在规定时间内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因技术服务工程师未按时到达组装现场导致设备不能按期投入使用，延误时间按推迟交货期来计算。
[bookmark: _Toc357083624][bookmark: _Toc7934062][bookmark: _Toc2027]第六节 安装、检验、调试、试运行及验收
1. 在该附录中：
安装：意为招标人安装人员在中标人的服务工程人员的监督与指导下，将整套设备或一个系统安装起来。
试运转：即为在空载条件下测试该设备。
性能调试：即在它们的额定负载下测试设备，检查其是否能达到合同规定的所有技术性能。 
试运行：即为设备按照合同要求性能投入运转。
验收：即为该设备达到合同规定的试运转、性能调试和试运行技术要求后招标人正式接收。
2. 设备到货应随机提供出厂验收报告。
3．在设备经过试运转、性能调试、试运行之后，买卖双方对设备性能进行鉴定，符合合同要求，招标人出据验收证明并由中标人确认。验收标准为合同规定的要求和相关标准、中国国家标准、规范以及国际标准和双方认可的标准。
[bookmark: _Toc357083625][bookmark: _Toc12252][bookmark: _Toc7934063]第七节 质量保证
1. 质保期应为最终验收合格后12个月。对由于设计或质量问题而引起的设备故障，中标方应进一步对此负责。专用合同条款对质保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2. 中标方质保期内的维修服务承诺，无偿更换零配件、部件承诺。
3. 中标方对设备大修周期、使用寿命及各主要部件的寿命承诺。
[bookmark: _Toc17676][bookmark: _Toc7934064]第八节 技术资料和图纸
1. 中标人按规定给招标人提供全面的、详细的技术资料，包括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各种图纸、设备使用手册、维修手册、备件手册、配件报价CD光盘，随设备发货或日后提供的目录、图纸、图解说明或电路图必须是清晰易解的。操作手册和维修指南须通俗易懂。备件手册必须将每一部件细化到所有零件，所有零部件必须有统一的采购号或件号等唯一标识号，以便于招标人维护和采购备件。所有外协件的件号必须提供制造商原始件号。所有提供的技术资料手册封面应标明合同号、设备系列号。
2. 中标人按规定给招标人每台（套）设备提供2份技术文件和图纸的副本，发货前的14天以特快专递方式寄送给招标人，招标人有权针对培训目的而额外复制所提供的技术文件与图纸。
3. 如果中标人交付的技术文件和图纸在运输途中发现不完整、丢失或损坏，中标人在接到招标人索要不完整、丢失或损坏部分的技术文件和图纸的通知后的30天内,应免费向招标人增补丢失或损坏部分的技术文件与图纸。
4. 中标人有义务对该设备的控制软件、管理软件进行免费升级换代。
5. 中标人定期对设备进行回访，并对用户提出的问题进行解决。
6. 中标人要提供下列相关的技术资料及图纸：
设备图、部件图及安装基础图
制造标准、防爆标准
完整的技术特征及说明书
全部机电图纸、材料清册、所有设备、元件、部件型号、规格、特性曲线、产品检验合格证及出厂日期。
7. 技术资料与设备同属合同供货范围，如不能按照上述条款交货，将按照推迟合同交货期执行。
[bookmark: _Toc7934065][bookmark: _Toc357070349]第九节 标准
1. 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满足ISO、IEC/EN标准，测量单位使用SI单位制，个别部件采用英制单位应列出清单。
2. 防爆电气设备应按中国GB3836-1-4-2000标准,或其它被中国防爆检验部门认可的标准制造。若货物原产国的国家标准或目前使用的企业标准高于上述标准，同样适用。
3.防爆电气设备应按中国国家防爆标准或其它中国防爆检验部门认可的标准制造。
4.设备交货时应取得中国国家煤矿安全标志证书和“MA”标识牌。

附图：三通分料器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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